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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白叔幼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5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2166@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503952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03952800-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3年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孝道教育行動學校甄選及表揚實施計畫」一份，詳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7月22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135804225A號函辦理。

二、旨揭實施計畫甄選時間及對象如下:

(一)表揚對象：近2個學年度內（111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

日）積極推動孝道教育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特教學

校及五專）。

(二)報名時間：113年9月25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作業。

(三)評審標準：孝道教育推動所達成之具體績效（30%）、孝

道教育推動之創新與特色（25%）、孝道教育推動之實際

案例（10%）、孝道教育推動之校內外資源整合與運用

（20%）、3年內師生參與該署辦理之孝道教育系列競賽

甄選及及推廣活動情形（15%）。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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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審作業：由該署聘請孝道教育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

評審小組進行評選。

(五)獲獎學校除頒贈獎座及標章，另於114年度核發新臺幣3

萬元獎勵金供學校運用於孝道教育相關教學、推展活

動。

三、獲獎學校將公告於該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網站；頒獎日期

與地點另行公告辦理，詳見該中心官網最新消息。

四、如有相關洽詢事宜，請逕洽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一)聯絡人：王助理。

(二)聯絡電話：（07）7613875轉504。

(三)電子信箱：499@tea.nknush.kh.edu.tw。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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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孝道教育行動學校甄選及表揚實施計畫 

一、 目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積極推動孝道教育推

動之學校，藉以激勵學校親師生全面參與孝道校園文化之塑造，並透過分享各

校之推動經驗，以形塑優質之校園孝道文化，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 表揚對象：近2個學年度內（111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積極推動孝道教育

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三、 評審標準：  

（一）孝道教育推動所達成之具體績效，占30%。 

（二）孝道教育推動之創新與特色，占25%。 

（三）孝道教育推動之實際案例，占10%。 

（四）孝道教育推動之校內外資源整合與運用，占20%。 

      ※相關資源請參考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五）3年內師生參與本署辦理之孝道教育系列競賽甄選及及推廣活動情形，占

15%。 

四、 報名作業： 

（一） 請於113年9月25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完成以下報名程序： 

1. 將紙本報名資料寄至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高雄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80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89號），以郵戳為憑，逾期

恕不受理； 

2. 電子報名資料請寄至信箱 499@tea.nknush.kh.edu.tw ，主旨請打

上「113年度孝道教育行動學校報名__XXXXX（校名全銜）」，並

向承辦人確認是否有收到電子報名資料，連絡電話07-7613875分

機504王助理。 

mailto:寄至信箱%20499@tea.nknush.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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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表1式2份，內容（如附件1表格）應依下列格式確實製作： 

1. 「推動內涵」應以近2個學年度內（111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

日）之孝道教育推行業務為主，依事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如

所推動孝道教育之具體重要事蹟具連續性或跨年度者，以近2個

學年度內（111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之重要事蹟為限，提

供推行照片。 

2. 上述資料（含報名表及佐證資料）總計頁數至多10頁（不含封

面、附件），超出規定者，將予退件再次進行修正。 

（三） 行動學校可另提供相關計畫、教材教案、刊物手冊或影片之電子檔，本

中心將於審酌後放置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供各界參考運用。未

來亦將配合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所辦理之研習或觀摩會邀請分享。 

五、 評審作業： 

（一） 由本署組成評審小組，敦聘孝道教育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負責評選

年度行動學校。 

（二） 評審小組運作應秉持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化、利益迴避，以維持評

選之客觀公正。 

六、 表揚名額及方式： 

（一） 本年度（113年度）將自報名之公私立學校及實驗學校中評選出10所國民

小學、5所國民中學、5所高級中等學校（含特教學校及五專）等20所行

動學校，除頒贈行動學校獎座及精美標章，另於114年度授予參萬元獎勵

金供學校運用於孝道教育相關教學、推展活動。 

（二） 於113年擇一日辦理頒獎典禮進行表揚，地點與時間另行通知及公告辦

理，詳見中心官網最新消息。本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若有辦理觀摩、交

流、參訪等活動，請獲獎學校配合出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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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獎學校需配合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通知所獲表揚之行動學校出席，

並依權責優予辦理敘獎。 

七、 附則： 

（一） 依本計畫獲表揚之學校，提報資料如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情事者，

撤銷其資格。 

（二） 依前款撤銷資格者，由本署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追繳其獎座、標章及

獎勵金。 

  



4 
 

 

附件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孝道教育行動學校甄選報名表 

組別：□國小組   □國中組   □高級中等學校組   

學校名稱 

（請填列全稱） 

聯

絡

方

式 

聯絡人： 

（O） 

校長姓名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請填列郵遞區號）
 

□□□□□ 

依評選項

目填列推

動內涵 

達成之具體績效（占30％） 
（請填列具體成效含質性描述及量化指標，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創新及特色（占25％） 
（請填列工作之創新及特色處，如本欄不敷

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實際案例（占10％） 

（請撰寫推行孝道教育對教職員工、學生及

其家庭或照顧者所產生具體影響之真實案

例，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校內外資源整合與運用（占

20％） 

（請填列所用資源及整合方法，含參與本署

辦理之研習或使用本署發行之孝道多元教材

情形。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近2學年度內師生參與本署辦

理之孝道教育系列競賽甄選

及推廣活動情形（占15％）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活動照片 ◎ 請提供活動照片檔案，並請加入照片說明文字；表格請自行增列。 

相關附件：□授權書     □電子檔寄至499@tea.nknush.kh.edu.tw     □其他（請說明）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mailto:□電子檔寄至499@tea.nknush.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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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授    權    書 

 

茲授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本校所提供有關孝道教育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放置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提供各級學校或社會大眾基

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列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為學術研究目的

利用。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惟本授權

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學 校 名 稱： 

立授權書人：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蓋關防處） 


